昆明市市级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合同书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甲方
（采购人盖章）
	
	乙方

（经销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乙方开户银行
	
	售后服务

联系人
	

	乙方帐号
	
	联系电话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10－2011年昆明市市本级及部分县（市）区政府采购协议供货项目》（招标编号：A12009112022）招投标文件及昆明市财政局相关通知中的规定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本合同金额（大、小写）

	合同总金额（大写）
	
	金额（小写）
	

	其中：商品名称一
	
	数量
	
	金额：（小写）
	

	商品名称二
	
	数量
	
	金额：（小写）
	

	商品名称三
	
	数量
	
	金额：（小写）
	

	商品名称四
	
	数量
	
	金额：（小写）
	


二、设备明细表（见附表）。

三、设备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执行《投标产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承诺表》相关条款。

四、相关约定：

1、乙方应在交货前向甲方提供交货计划；

2、运输、保险和装卸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验收标准：

1.招标文件及承诺书有关内容；

2.装箱清单；

3.乙方保证一次开箱合格率大于98％（百分之九十八）。

六、违约责任：由违约方承担合同金额5％的经济责任。

七、因合同执行而产生问题的解决方式：

1、双方协商解决；

2、向乙方指定协调人投诉；乙方指定协调人：电话：　　　　　　
3、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电话：3522761、3544951。

4、提请仲裁；

5、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约定事项：

1、 本合同一式三联，分别由甲方留存（两份）、乙方留存一份。

2、乙方需在下一季度第一个月的五天内报送上一季度的《昆明市市级政府采购协议供货统计季报表》到昆明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

2、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昆明市市本级级政府采购协议供货
合同设备明细表

	合同编号：
	
	
	金额合计：
	0.00 
	金额合计：
	0.00 

	序
号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及技术规格
	数量
	计量
单位
	合同单价
	金额
	媒体单价
	金额

	1
	　
	　
	　
	　
	　
	0.00 
	　
	0.00 

	2
	　
	　
	　
	　
	
	0.00 
	　
	0.00 

	3
	　
	　
	　
	　
	　
	0.00 
	　
	0.00 

	4
	　
	　
	　
	　
	　
	0.00 
	　
	0.00 

	5
	　
	　
	　
	　
	　
	0.00 
	　
	0.00 

	6
	　
	　
	　
	　
	　
	0.00 
	　
	0.00 

	7
	　
	　
	　
	　
	　
	0.00 
	　
	0.00 

	8
	　
	　
	　
	　
	　
	0.00 
	　
	0.00 

	9
	　
	　
	　
	　
	　
	0.00 
	　
	0.00 

	10
	　
	　
	　
	　
	　
	0.00 
	　
	0.00 

	11
	　
	　
	　
	　
	　
	0.00 
	　
	0.00 

	12
	　
	　
	　
	　
	　
	0.00 
	　
	0.00 

	13
	　
	　
	　
	　
	　
	0.00 
	　
	0.00 

	14
	　
	　
	　
	　
	　
	0.00 
	　
	0.00 

	15
	　
	　
	　
	　
	　
	0.00 
	　
	0.00 

	16
	　
	　
	　
	　
	　
	0.00 
	　
	0.00 

	说明：
1、设备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执行厂家投标时填报的《投标产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承诺表》相关条款。
2、如需增加行，请在序号16行前插入，以保持“金额合计”的自动计算设置；另请复制其它行的金额计算公式。


５
２

